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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家环境保护

标准体系，中华环保联合会于 2021 年 2 月发布了关于《城镇污水系统 厂、站、

网一体化运行监测与智能化管理技术规程》等五项团体标准（中环联字〔2021〕

21 号）立项的公告。

该项标准的主编工作由同济大学、上海万朗水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

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中华环保联合会水环境治理专业委员

会共同承担，参编单位有上海水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丹华水利环境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天健创新(北京》监测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有限公司、武汉中仪物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 26 家单位。

1.2 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制订编制组

2021 年 3 月项目任务书下达后，项目主编单位成立了标准制订编制组。编

制组初步拟定了标准制订的工作目标、工作内容，讨论了在标准过程中可能遇到

的问题，根据标准编制任务，制定了详细的标准编制计划与任务分工。分析了现

有标准规范的实施情况和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确定了标准的原则和技术路线。

（2）查询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编制大纲及草案

标准编制组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国环规科技

〔2017〕1 号）、《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HJ 168-2010）、《环

境保护标准编制出版技术指南》（HJ 565-2010）等相关规定，查询和收集了国内

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主编单位和参编单位收集了国内外城镇污水系统 厂、

站、网一体化运行监测与智能化管理的研究成果，在全面考察国内厂、站、网一

体化运行监测与智能化管理建设项目的运行现状，总结主编单位承担的浙江、上

海地区厂、站、网一体化智慧运维管理项目相关工作成果及 2021 年 6 月 27 日第

一次编制会议暨专家咨询会（上海）的基础上，完成了《草案》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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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编制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021 年 7 月~9 月，编制组通过文献调研结合现场考察，形成了《城镇污水

系统 厂、站、网一体化运行监测与智能化管理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初稿。

2021 年 9 月 24 日，编制组召开专家论证会议，形成了《城镇污水系统 厂、

站、网一体化运行监测与智能化管理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 标准制修订的必要性分析

2.1 城镇污水处理系统智能化运行管理的重要性

城镇污水处理系统运行管理智能化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为了解决目

前城镇污水系统运行管理智能化低，系统性不强，运营管理效率低，厂、站、网

联合调度缺失，运行信息采集报送滞后时效性差、数据之间关联性不强，决策缺

少依据等问题，多个城市开始建设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一体化智慧运维

平台，但目前国内尚无相关技术规程支撑，各行其道，因此，开展《城镇污水系

统 厂、站、网一体化运行监测与智能化管理技术规程》的编制，以指导和推动

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一体化智能化管理平台建设及全生命周期管理，加

大在城镇污水管理及行业监管的应用，保障监测方案设计先进、设备选用合理、

数据安全可靠、系统运行稳定，提升城镇污水系统运行效率及其应用深度，促进

相关产业发展。

2.2 相关环保标准和环保工作的需要

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国

发〔2013〕36 号）、《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41 号）、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

方案（2019—2021 年）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国家高度重视城市污水系统的建

设、运营与管理工作，要求加强对城镇污水系统的监控和管理，保障城镇污水处

理设施安全运行，防治城镇水污染，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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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系统厂、站、网因承担着整个城市的污水收集、处理、利用功能，是城

市水污染防治的骨干工程，作为城市基础设施和水资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污

水系统关系到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人民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在保障城市发展和

安全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提高城市污水系统运营管理的水平，必须通过

一系列的自动监控技术、通讯传输技术、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和动态模拟分析技术

构建城市污水系统厂、站、网运行监控、智能调度系统，将污水厂、污水提升泵

站、污水管网、合流制管网、再生水管网、污水厂污泥、重点排污户的运行状况

以直观的图形或数据的形式快速准确的呈现在管理者面前，并通过污水水质、水

量模型，达到智能化运行。

本规程所涉及的污水系统运行监控、智能运行对象主要包括化粪池、市政污

水管线（含合流管线）、接户井、污水处理厂的进出口、截流井、溢流口、泵站

等的污水管线、雨污合流管线、再生水管线等。智能管理处置的内容主要包括污

水管控、管线运行破损防治、污水厂（厂、站）智能运行、各厂水量智能平衡、

溢流污染智能调度等。

本规程是为指导和推动污水系统智慧运维的建设和运营而编制，以适应现代

环保工作的要求。

3 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3.1 国外标准情况

经查阅近年相关文献，包括标准专利网等网站文献资料中，搜索了欧洲标准、

ISO 标准、美国国家标准、JIS 日本工业标准、法国标准化协会等现行的国际标

准方法，发现目前国际标准针对城镇污水系统 厂、站、网一体化运行监测与智

能化管理方面，目前还没有相关国际标准。

3.2 国内标准情况

我国现有《城镇排水管线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GJJ181-2012、《城市排水工

程规划规范》GB 50318 2000、《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2006（2016 版）、

《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68-2016、《城镇污水处



4

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60-2011、《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标

准》CJJ∕T 100-2017、《城镇排水系统电气与自动化工程技术规程》CJJ120—2008、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试行)》(HJ/T 354-2007)等标准。由于污

水系统的建设、运行监控和智能化管理业务涉及排水工程、地理信息系统、水力

学、微生物学、水化学、环境工程、计算机学、物联网、工程建设管理等多学科、

多专业，目前，还无针对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一体化运行监测与智能化

管理方面的相关国家标准。

4 国内相关项目情况

城市污水处理系统“厂、站、网”联合调度是城市污水处理的新运行模式,

厂、站、网联合调度管理系统主要实现排水管网、泵站、污水厂一体化调度管理。

国内上海、浙江、深圳、北京均有类似建设项目，系统以污水厂 SCADA 系统、

管网、泵站在线监测系统为基础，利用互联网、物联网通信、GIS 系统等技术，

实现城市级污水系统的多级联动调度，形成科学的运行机制，保障城市级污水系

统的安全管理和高效运行。

平台主要包括信息处理、监视控制、协同调度、预警预报、效能分析、决策

支持等。 污水厂信息管理系统主要功能：污水厂基础信息详情、污水厂关联设

备、污水厂进水数据、污水厂出水数据、污水厂工艺图、水质监测数据、污水厂

视频监控、污水厂报警功能、污水厂历史数据统计等。 厂、站、网联合调度管

理系统依据区域“一张图”的管理形式，高效快速地实现雨污管网、窨井、泵站及

重点排污企业、污水厂等相关信息的浏览、查询及分析。同时对主要监测点的液

位、水质指标等进行实时跟踪监视，实现泵站之间、泵站与污水厂、污水厂之间

的综合调度管理，通过各种控制算法和调度模型的实际运行效果，寻找最佳控制

方案，实现最优控制效果。在污水预警预报模型以及协同调度模型的基础上，给

出在一定的预警预报情况下整个污水系统的优化调度方案，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

污水溢流事件带来的损失。 平台主要功能特点 1、信息处理功能：实现污水设

施数据的存储、查询、加工、变换、传输、显示的功能。依托污水系统综合数据

库，该模块提供污水系统基础地形数据、污水设施管网数据、运营监测数据以及

文档、多媒体多种数据的信息处理。 2、监视控制功能：监视控制模块实现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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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污染源、管网系统关键环节、污水泵站、污水处理厂的运行状态进行监视，由

分布于各处的现场采集终端（污水处理厂、污水管网、泵站等）和运营监控中心

组成，主要包括在线采集、在线传输及数据维护等。 3、预警预报功能：预警预

报功能主要对实时监测的数据进行分析，对异常的监测数据进行报警，提醒管理

部门对异常进行处理，从而保障城市整个污水系统安全稳定的运行。 4、协同调

度功能：为通过协同调度模型，结合在线监测数据，可以分析各种情景下管网与

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状态，从而为污水调度预案的制定和评估提供数据支持，在

紧急情况下为管网与污水处理厂的调度提供解决方案，最大限度的减少污水溢流

事件带来的经济损失。 5、效能分析及决策：基于动态效能评估指标体系，结合

监控网络体系，对城市和区域污水系统的运行状况进行动态跟踪计算，将计算结

果以多种形式表现，如数据表、趋势线、饼状图等进行展示，实现污水系统的动

态效能评估，为城市区域污水系统的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5 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5.1 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

5.1.1 科学性原则

结合国内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一体化运行监测与智能化管理的建设

及运行实际情况，遵循污水水位、流量、水质监测规律，注重管网监测点位的布

设，确保监测结论客观反映污水排放状况，为污水智能化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5.1.2 可操作性、先进性原则

选择可操作性强、准确性高的污水监测技术和可靠性、安全性高的的污水系

统管理软件及污水系统模型，为今后的推广应用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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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

图 1技术路线图

6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6.1 关于“前言”

本章节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

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给出了本标准的提出单位、起草单位、批准单位、主要

起草人等内容。

6.2 关于“适用范围”

污水系统运行监测与智能化管理的顶层设计、运行监测、数据库建设、运行

监管服务平台建设、全生命周期管理要求及运行和维护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从事城镇污水系统运行监测、智慧平台建设等污水系统运维企

业。

6.3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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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T 51187 《城市排水防涝设施数据采集与维护技术规范》

GB8566 《计算机软件开发规范》

GB3836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GB/T 24356《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CJJ68 《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CJJ 60 《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CJJ120 《城镇排水系统电气与自动化工程技术规程》

CJJ∕T 100《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标准》

CJJ 6 《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

HJ/T 354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

HJ/T 417 《环境信息分类与代码》

6.4 关于“总则”

本章节提出了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一体化运行监测与智能化管理及相关

系统需满足的各项要求以及实现的具体目标等内容。

6.5 关于“运行监测”

6.5.1 一般规定

本节内容对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一体化运行监控与智能化管理过程中

的数据采集、监控终端的选型、监控终端的加装方式、监测终端设备的防水等级、

工作模式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6.5.2 降雨量监测

本节内容对降雨量监测内容、雨量站的建设及其选用的降雨量监测传感器等

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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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管线液位监测

管线液位监测频次的要求如下：旱季管线液位监测的时间间隔应小于或等于

15min；雨季管线液位监测的时间间隔应小于或等于5min；当管线液位达到预警值

时，及时调整加快监测频次。

管线液位监测设备的测量精度满足如下要求：分辨力应为0.1cm、1.0cm；能

适应的液位变率不宜低于40cm/min，对有特殊要求的不应低于100cm/min；测量允

许误差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管线液位监控传感器允许测量误差

液位量程△Z(m) ≤10 10<△Z≤15 >15

综合误差(cm) 2 2%c·△Z 3

室内测定保证率(%) 95 95 95

6.5.4 管线流量、流速监测

管线流速监测量程需不小于管线的设计流速；测量精度应不大于 0.03m/s，

测量分辨力应为 0.01m/s。

1、排水管线的最大设计流速，符合下列规定：

1）金属管线为 9.0m/s。

2）非金属管线为 5.0m/s。

2、排水明渠的最大设计流速，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水流深度为 0.4~1.0m 时，宜按下表的规定取值。

表 2 明渠最大设计流速

明渠类别 最大设计流速（m/s）

粗砂或低塑性粉质粘土 0.8

粉质粘土 1.0

粘土 1.2

草皮护面 1.6

干砌块石 2.0

浆砌块石或浆砌砖 3.0

石灰岩和中砂岩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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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 5.0

2）当水流深度在 0.4~1.0m 范围以外时，上表所列最大设计流速宜乘以下列系数：

 0.4m        0.85
1.0< < 2.0m        1.25      

 2.0m        1.40

h
h
h




 

注：h 为水深。

6.5.5 水质监测

本节内容对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一体化运行监控与智能化管理过程中水

质监测点的布设位置、水质监测内容、水质监测频率、水质监测设备、数据采集

与管理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

6.5.6 有害气体监测

本节内容针对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一体化运行监控与智能化管理过程中

气体监测的主要内容、气体监测设备、气体监测频次、气体监测设备的运行保障

等进行要求。

6.5.7 泵站监测

本节内容对对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一体化运行监控与智能化管理过程中

排水泵站的监测内容、排水泵站监测设备、排水泵站的供电设计进行了明确规定。

6.5.8 污水厂监测

本节内容对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一体化运行监控与智能化管理过程中污

水厂的实时监测内容、数据采集方式、监测设备防水防腐等内容进行明确规定。

6.5.9 管线、泵站、污水厂视频监测

本节内容对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一体化运行监控与智能化管理过程中视

频监测的场所、视频监测的最大探测范围、视频监测设备的选择提出了明确的要

求。

6.5.10 管线及附属设施工况检测

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一体化运行监控与智能化管理过程中管线及附属设

施工况检测时的现场作业需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排水管线检测与评估技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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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CJJ/181-2012的有关规定。

6.6 关于“智能化管理”

6.6.1 一般规定

本章节对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的智能化管理的主要内容、指标等做出了

规定。

6.6.2 污水管线入流入渗智能化管理

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的智能化管理主要针对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基

础数据和运行监控数据进行建模分析，并通过建模计算，实现城镇污水系统厂、

站、网系统的科学管理与调度。

6.6.3 污水管线及设施运行安全监测与智能化管理系统

污水管线运行安全监测与智能化管理宜采用电视检测、声纳检测、潜望镜检

测、工业内窥镜以及传统的反光镜检测技术等技术手段获取管线缺陷情况数据。

6.6.4 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运行预警与智能化管理系统

本节内容主要针对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一体化运行监控与智能化管理过

程中水质监测预警与智能处置、污水溢流预警与应急指挥调度、水质超标排放预

警及智能处置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

6.6.5 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及设施养护管理与智能化管理系统

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及设施养护管理与智能处置主要包括管线及设施的

养护单元认定、养护计划制定、养护任务下发、养护结果上报、巡查养护、质量

评价和综合统计分析等内容。

6.6.6 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协同管理与智能化管理系统

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协同管理与智能处置功能主要包括协同处理、地图

操作、查询统计和参数设置等模块，并应提供延期、缓办、作废等的申请授权和

授权等功能。

6.6.7 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设备资产管理及巡检与智能化管理系

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设备设施管理需结合巡检管理，通过对设备设置定

期的巡检任务管理以及巡检项管理，实现对排水设施设备的长效运营运维。对城

镇污水系统厂、站、网设施分片分区管理时，需满足对区域巡检打卡管理，提高

巡检执行效率与考核评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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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关于“数据组织与建库”

6.7.1 一般规定

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设施数据采集应包括以下内容：收集已有的城镇污

水系统厂、站、网设施的空间数据、属性数据和运行维护管理数据；城镇污水系

统厂、站、网数据采集的范围包括：设施数据，设施监测、检测、养护数据，与

污水设施相关对象的数据；对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设施数据缺失或已有数据

不准确的进行现场探测；对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设施进行监测与检测，采集

运行维护管理数据；建立完整的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设施拓扑关系。

6.7.2 信息编码

本章节对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一体化运行监控与智能化管理过程中设施

及相关要素的空间分类编码规范、数据资源的获取方式进行了明确要求。

6.7.3 数据结构

本章节提出了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数据结构设计时需确定的主要内容以

及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运行维护管理数据表名称及说明的规范要求。

6.7.4 数据处理

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一体化运行监控与智能化管理过程中数据入库阶段

应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在《计算机软件开发规范》GB8566及《环境信息分类

与代码》HJ/T 417等国家和行业标准规范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系统的标准规范体

系，保障应用数据的真实有效。录入的数据需包括已有数据、现场探测数据及监

测检测数据。

6.7.5 建库与入库

本章节对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一体化运行监控与智能化管理过程中数据

库的建设、数据入库、数据校核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

6.7.6 数据库管理与维护

本章节对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一体化运行监控与智能化管理过程中数据

库的管理、数据维护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

6.8 关于“污水系统智慧运维服务平台”

6.8.1 平台体系架构

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污水系统智慧运维服务平台包括市（县）级、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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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运维服务平台和运行监控与智能处置系统组成，各级服务平台需有服务

于各级政府部门、相关职能单位、社会公众的功能。

6.8.2 平台建设基本要求

本章节提出了用于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一体化运行监测与智能化运维管

理平台建设的基本要求。

6.8.3 平台建设技术要求

本章节对污水系统智慧运维服务平台需具备的基本功能、分级权限管理功能、

响应时间的性能设计指标、平台可靠性等技术性要求做出了明确规定。

6.8.3 平台业务流程

本章节对污水系统智慧运维服务平台的业务流程做出了清晰的定义。

6.9 关于“运行维护”

6.9.1 一般要求

本章节提出了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一体化运行监控与智能化管理系统正

式进入运行维护期后的基本要求。

6.9.2 运行维护具体要求

本章节提出了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一体化运行监控与智能化管理系统运

行过程中保障监测设备及监测信息管理平台全天候安全、持续、可靠、有效运行

的具体要求。

6.9.3 运维安全保障

本章节对城镇污水系统厂、站、网一体化运行监控与智能化管理过程中为了

保障运维安全，对运营者或运营单位提出了有针对性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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